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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學生取得證照獎勵要點

快速連結至想看的地方：

［申請流程］ ［注意事項］ ［法規］ ［與承辦人聯繫］

申請流程： 回到最上面

 確認你的證照是在本次獎勵區間，例如 考到的證照會在 開學前後開放申請（應屆

畢業生要畢業的當學期考到的證照，通常在畢業當學期的 月開放）。

 拿出你的證照，拍照或是掃描存進電腦裡面 可以善用手機跟電腦通用的軟體進行傳

輸）。

 拿出你本人的存摺，拍照或是掃描有銀行名稱、分行名稱以及銀行帳號的部分存進電

腦裡面（不會叫你操作 不是詐騙，請放心）

 用學生篇的帳號密碼登錄證照管理系統 ，也

可從學校首頁 校務行政 ，點選上面的功能列「證照申請」

 確認你這張證照是否已經在本校的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

證照一覽表

裡面了，用證照關鍵字查詢 注意有兩張工作表，系核心證照只能看自己的系所 ，例

如：自動化工程師，用自動化三個字進行搜索，找到了之後記住最前面的證照代碼。

https://ncutbase.ncut.edu.tw/ncutotc/，也可從學校首頁/
https://ncutbase.ncut.edu.tw/ncutotc/，也可從學校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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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經確定申請的證照有獎勵金，但是忘記證照代碼，可以進系統查詢。

 如果你查了但是依舊不確定自己的證照到底是不是該張證照，可以打電話給承辦

人（陳映蓉小姐） 轉 或寄 把證照照片寄至承辦人處

確認或請求系助協助。

 按下證照申請頁面下方的【登錄】按鈕，輸入證照代碼、證照字號（如果沒有請填無，

但大部分的證照都有請仔細觀察你的證照）、生效 取得日期、上傳證照的電子檔 選

擇檔案後要按上傳 、選擇銀行名稱、選擇分行代碼、輸入銀行帳號（郵局帳號跟銀行

帳號旁邊都有範例電子檔，請務必點開確認輸入方式），輸入完畢後請檢查是否與銀

行存摺封面一致（最好檢查三次，尤其申請多筆的同學，第一筆檢查正確，第二筆沒

檢查就錯誤）、上傳銀行存摺電子檔 選擇檔案後要按上傳 ，先按【儲存】，再按【檢

核】確認每個欄位都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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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會跳回顯示你的證照申請的頁面，點一下【匯出申請單】，確認證照電子檔跟銀

行存摺電子檔有正確匯入後按【送件】，那筆證照狀態便會從「尚未申請」變為「申

請中」，接著就是三不五時想到就上去看一下狀態是否有變，常常有人被退件要求修

改都沒發現，導致逾期沒有獎勵金，請注意。

【尚未申請】按送件→【申請中】系助審核完→【系審查符合】→研發處審核完【審

查通過】，但是，如果為尚未有對應獎勵金的案件會變成【送審查委員會】，之後視

系務會議及學生證照獎勵審查委員會審議獎勵級別後才會通過 或不通過 。

另外，如果被退件要修改的話狀態會是【退回補件】或是【尚未申請】，記得要確認

資料是哪邊有錯，修改後按【儲存】再按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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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回到最上面

 從 年 月 日 含 後，證照獎勵僅發放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

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以及各系所核心證照所列之證照。

 送出申請時請檢查三次以上銀行帳號及分行是否正確，以免退匯造成需繳交手續費

元（有時候分行會被併行，也要隨時注意自己帳戶的分行動態）

 郵局帳號為局號 帳號共 碼，在分行查詢時若覺得眼花撩亂，建議先 確

定他為第幾支，會比較快 例：太平坪林郵局為臺中 支

 提供之銀行帳戶必須為學生本人之帳戶，若有改名請記得先至銀行更換新名字後再

申請。

 若遇特殊家庭因素無法申請或自己無法持有銀行帳戶，請務必先與系助告知，並請系

助註記或連繫映蓉 。

 申請送出前，請先匯出申請表，確認證照及銀行封面電子檔有正確顯示再按送出。

 若被退件要修改，或是自己要修改，請於修改後按儲存、儲存、儲存 很重要 ，匯出

確認無誤，再按送件。

 請隨時注意自己的證照申請的狀態，送件後會呈現【申請中】，系助審查完畢會呈現

【系審查符合】，研發處審查完畢會呈現【審查通過】 【送審查委員會】，審查通

過即為申請沒問題了，送審查委員會即為申請件有爭議或沒有對應獎勵金，須經會議

審查後才會判定為通過或不通過。

 獎勵金發放前需經委員會通過，以及相關的行政流程後統一發放，不會很快入帳，通

常會於每年度的 月 月申請 以及 月到隔年 月 應屆畢業生 月申請及在學

學生 月申請 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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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回到最上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取得證照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96 年 06 月 21 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07 月 10 日勤益科大研字第 0961300262 號函函頒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3 月 24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8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證照獎勵審查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30 日勤益科大研字第 1061300774 號函函頒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16 日勤益科大研字第 1071300402 號函函頒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5 日勤益科大研字第 1101300162 號函函頒 

 

一、 為鼓勵學生培養多項專業技能，激勵學生參與各類專業技術證照考試，以因應潮流所需並貢

獻所長，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取得證照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獎勵之對象，為在學期間(以開學日為基準)取得證照之本校學生。 

三、 獎勵及認定類別： 

(一) 專業技能證照：本要點所稱之「專業技能證照」係以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經政府

認可之相關專業職類檢定考試，取得相關證照且該證照符合每年度政府機關所公布之「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照一覽表」採計者，得申請獎勵。 

(二) 專業核心證照：本要點所稱之「專業核心證照」係指限「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認可證照列

表」所登錄且符合業界徵才需求並經系(所)相關會議審議認定之系定核心證照，每系至多

20 張，為符合社會變遷及配合業界徵才需求，得每學期(每年 2 月 1 日及 8 月 1 日)定期

修正，並檢附會議紀錄送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備查。 

四、 獎勵項目與金額： 

(一) 專業技能證照獎勵金 

1. 第一級證照：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

類證照考試、取得技師合格證照，取得相關檢定合格證明文件且為每年度政府機關所

公布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照一覽表」採計者，得申請獎勵金最高五千元。 

2. 第二級證照：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甲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取得相關檢定合格證明文件且為每年度政府機關所公布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證照一覽表」採計者，得申請獎勵金最高三千五百元。 

3. 第三級證照：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取得相關檢定合格證明文件

且為每年度政府機關所公布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照一覽表」採計者，得申

請獎勵金最高二千元。 

4. 第四級證照：未於上述三級內所認列，但為「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照一覽表」

採計者，得申請獎勵金最高七百五十元。 

5. 以上各類證照獎勵之申請，每張證照以申請乙次為限。 

(二) 核心證照獎勵金 

考取系核心證照，得依研發處每年度公告申請獎勵，最高新台幣五百元，若為政府機關

發證(非符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照一覽表)，則得申請獎勵金最高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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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流程： 

(一) 專業技能證照獎勵金：申請人備齊本要點第四點所列文件至本處證照管理系統提出申請，由

系(所)審核獎勵名單與獎勵金額後，提送學生證照獎勵審查委員會審查。 

(二) 核心證照獎勵金申請流程：申請人備齊本要點第四點所列文件至本處證照管理系統提出

申請，由系(所)審核獎勵名單送交本處覆核。 

六、 申請時間：證照取得時間獎勵範圍依每學期教育部技專資料庫三月及十月份規定填報取得之

時間認定辦理。各系(所)及學院應按照下列所規定時間辦理，逾期申請案件將不核發獎勵金。 

(一) 上學期開學後至 10 月 1 日前向各系(所)提出申請（辦理同年度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核發

之證照），各系(所)及學院於 10 月 15 日前完成審核及彙整，並將相關資料送本處統一彙整

辦理。 

(二) 下學期開學後至3 月1 日前向各系(所)提出申請(辦理前一年度8 月1 日至本年度1 月31 日

核發之證照)，各系(所)及學院於 3 月 15 日前完成審核及彙整，並將相關資料送本處統一彙

整辦理。 

(三) 畢業生應於畢業離校前至本處證照管理系統提出申請，各系(所)及學院於公告日期完成審核

及彙整，並將相關資料送本處統一彙整辦理。 

七、 本要點之學生證照獎勵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八、 本要點由就學獎補助金或教育部計畫經費提撥，每年度獎勵金額，得以當年度經費額度比例

調整之；核配經費用罄時，得公告停止該年度補助申請。 

九、 本要點經「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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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承辦人聯繫： 回到最上面

第一次申請的同學或是不確定怎麼申請的同學或是感到迷惘的同學或是看了上面步驟

還是不確定如何申請的同學，非常歡迎直接撥打學校電話 轉 找承辦

人 陳映蓉小姐 進行詢問，避免申請錯誤被退件也不知道怎麼改讓自己更加迷惘。

承 辦 人：陳映蓉（主辦師生證照、師生競賽差旅費、學生競賽獲獎、技能檢定、校外教學等）

電 話：

電子郵件：

服務時間：


